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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與澳門法律」研討會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澳門旅遊活動中心一樓會議廳內舉辦了一個名為「中國

內地與澳門法律」的研討會，該研討會由澳門經濟法律學會主辦，並邀得中國政法大學米

健教授、薛瑞麟教授、張樹義教授、熊繼寧教授、李雪梅副教授及人民大學劉太剛副教授

擔任主講嘉賓。 

研討會在澳門經濟法律學會會長陳衛忠及政法大學副校長趙相林教授精簡的開幕致

辭中展開。 

研討會共分兩部份，第一部份首位講者為政法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主任米健教授，其講

題為「澳門本土法學與本土法律者」。講者先從澳門回歸前澳葡政府的法律本地化政策談

起，指出當時的法律本地化過程主要表現為對葡萄牙法律進行中文翻譯，將葡式的法律移

植到澳門的過程，這種缺乏對澳門本土法律文化和制度作考量的法律移植，未能造成法律

「本地化」的實質效果。所以，講者表示，法律本地化的工作並不應以澳門回歸為終點，

相反，它應該成為一個新的起點，並在現存的三種澳門本土法律者（原澳門法律者群體、

新法律者群體和未來法律者），尤其是後兩種法律群體的推動下，達到促進澳門法制以及

澳門本土法學建設和發展的最終目標。 

之後，由政法大學薛瑞麟教授主講，其講題為「大陸與澳門罪刑法定原則之比較」。

講者先從歷史的角度，對「罪刑法定」原則的起源談起，再從該原則在中澳兩地立法規定

的內容、其所派生出來的其他相關的刑事法律原則、與該原則所涉及到的相關刑事法律方

面的異同作出比較。 

接 ，另一位來自政法大學的張樹義教授主講了題為「司法與行政──一個歷史視野着

的觀察與分析」的演講。講者表示，司法與行政的關係是構成司法獨立所不可忽視的一個

方面，目前中國內地司法系統具有明顯行政化的傾向，不利於司法獨立的真正落實，亦不

利於法治社會的建立，故此，講者認為，當前國內的司法機關應朝 非行政化的方向改革着 、

努力。 

之後，隨 簡短的小息，研討會着 的第二部份開始。第一位發言的講者為政法大學熊繼

寧教授，其主講的題目為「《澳門商法典》中的立法控制目標和策略」。講者以立法控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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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和策略作為切入點來研究《澳門商法典》，從而總結出《澳門商法典》具有「本地化」

和「現代化」的雙重立法控制目標。當中，為了實現該兩項目標，《澳門商法典》更採用

了「現代化的多目標整合」、「本地化與現代化的互動」、「商法重構」等控制策略。在此，

講者一一介紹了上述相關的內容；另外，亦為我們展示了一種新的法學研究方法。 

接 ，由政法大學着 李雪梅副教授主講，其講題為「從文獻史料看澳門明清法制的特

點」。講者主要從現有的史籍、檔案等文獻資料出發，重新梳理出處在明清兩封建朝代下

的澳門法制發展的脈絡。從中，講者指出，明清時期澳門一方面受明清中央政府法律調控，

另一方面，由於澳門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特定的歷史原因，亦受到來自大洋彼岸葡萄牙法律

的影響，而造成在中國法律發展史上的一個特例。 

最後，由人民大學劉太剛副教授主講了題為「澳門原有法令的廢改權限之我見」的演

講。講者表示，澳門回歸後有相當一部份並未抵觸基本法的澳門原有法令仍被繼續保留適

用，然而，對於這一部份的法令可否由行政長官以行政法規的方式來廢改，存有爭議。講

者接 介紹了對於此爭議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贊成說和反對說），並表明了自己傾向着

於贊成說的理由。 

本次的研討會在友好的氣氛中結束，之後，由中國政法大學米健教授和澳門特區行政

暨公職局局長李麗如主持《澳門論學》（第一輯）的新書發行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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